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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广角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认识是逐渐加深，建党初期，中

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移植”前苏联解决民族问题模

式。土地革命时期，因教条主义在党内占领导地位，机械执行

共产国际命令和照搬苏联模式。“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国境内

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

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1]，这是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宪法大纲》中提到。此外在1934年1月，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中也提出相似的政策内容：“党必

须领导少数民族解放与自立（包括分立权）而斗争。”[2]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虽然重点是政治斗争和

军事斗争，但已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工作有重

要的意义，但只从属于政治工作，必须要对付得好，但是民族

工作没有注意调动少数民族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已注意到，制定民族政策必须进行社会调查。

“少数民族问题，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党支部都应特

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

族策略决定的材料。”[3]这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1929年6月25

日讨论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平等原则，“在

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

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

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4]这是1931我党通过过《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维护各民族的

权利。

总而言之，党在红军长征前的民族政策，“移植”了前苏

联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这与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工

作都需要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指导有关。这种认知也仅限于理

论上探索，在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前，并没有机会真正实践。这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前，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原和东南一带

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远离党的工作区域中心，民族问题

重要性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直到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后，才第

一次真正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

二、现实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诉求

红军长征过广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入少数民族居

住地。当时桂北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多路少，地形复

杂，整体经济、文化都落后于汉族聚居区，有些地区还保留在

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甚至是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处于刀耕火

种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传统计上受到统治阶级代表——大

地主、土司、官僚、军阀等的剥削和压迫，当在人民群众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

桂北各个民族之间，红军长征前，民族隔阂严重，矛盾频

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实行民族的歧视政策，也就是扶持某一

个民族同时压迫其他世居民族，国民党桂系实行“民族同化”

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特别是1933年的瑶民起义，被

汉族封建地主勾结地方军阀镇压，手段残暴，国民党统治者的

恶劣行径，增加了民族隔阂，老百姓对于封建统治者更加恨之

入骨，视军队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而不及。

还有，中国共产党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土地革

命前期，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不加区别实行“富农不分田，

地主分坏田”，还将少数民族上层一律视为反动势力，结果是

吓跑了中间派，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

此外，国民党在红军进入广西前，还进行负面宣传，误导

群众，诋毁党的政策，并要求当地老乡把家里的财物、食物藏

好，上山躲避，此外还到处张贴各种标语，发放传单，教唆民

众拒绝和红军合作。

这给红军造成红军政治宣传上困难，而且也在经济上带来

极大的困难，红军部队的给养都成了问题。国民党在后面“围

剿”阻截，这个时候，要争取群众的支持，无疑是红军湘江突

围成功的前提条件。为了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1934年11月19

日红军政治部特别在少数民族工作中做出针对地措施，指出今

后野战军应该把少数民族的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直

接关系到以后部队的转移和作战的任务的成功，这任务能不能

成功，又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成功有着决定的意义。因此民族问

题直接影响到党的工作重点即军事斗争，这使得民族工作提到

了日程上来。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的早期实践与探索

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并开始实践与探索，在广西

实行民族政策是努力探索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实行民族政

策体现于红军长征过广西时，散发的相关宣传资料和针对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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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地区民族实际情况，并体现在针对该地区制定的《对苗瑶

民的口号》和《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相关政策内

容上。

这两个关于当地民族政策意见是红军总政治部于湘江战

役最关键三天时间里，即1934年11月29日发出。回顾湘江战役

在1934年11月25日发起，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是这场战

役决胜的关键时间点，在这三天里我军在三个决定战役走向的

关键地区投入强大的力量，即是光华铺、新圩、脚山铺进行阻

击敌人主力部队。红军在战役关键时间点还关注民族问题，由

此可见民族问题解决与红军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当

然，这两个指示并不是在红军一进入广西或之前就发布了，说

明是红军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做了

针对性布置。

（一）注重对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早说过：“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泽东认为调查

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前提条件。

党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必须和具体实际结合，要做到深入的

调查研究，注意与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结合。

（二）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自决

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平等，认为民族有大小之分，社会

制度有先进与落后，但绝无优劣和贵贱区别。列宁曾说：“我

们要求国内各民族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

利。”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对民族平等原则支持，并在广西

的民族工作中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意愿的政策。中国共产

党指出汉族劳苦群众与各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敌人，必须协

力同心，联合起来获得彻底解放。

中国共产党为了消灭民族内部阶级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

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比如红三军团第四师部队领导和瑶民起

义的带头人杨进禄等见面并帮助他们分析对敌人斗争失败的原

因和以后的策略问题，并赠送武器。现在在瑶民起义的龙胜县

还有红军当年留下标语，标语内容为：“红军绝对保护瑶民”

和“继续斗争，再寻光明”。

可见，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首先要解放被压迫民

族，同时与大汉族主义进行斗争，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

我军坚决反对的。这时红军的民族政策，让各民族认清共同敌

人，消除了民族隔阂，增加民族的认同感，从狭隘的民族主义

过度到大中华民族，为红军胜利渡江，红军长征胜利以及抗日

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承认民族差别，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一般事物认识指出他们是共性和个性

的统一体，共性指出事物具有的普遍性，个性指出是一事物区

别于他事物的不同属性，也就是个体所特有的特征。任何事物

都有共性的一面，体现共同体的类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任何

事物都具有个性差异，这就决定了世界的多样性。民族作为一

个共同体，具有共同语言、文化、经济等，是其共性的体现，

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文化、经济等，各民族差

异性的存在，体现了民族的多样性。

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实践中，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既坚持

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原则，又注意实践工作的灵活性，改变了

在红军长征前，不考虑少数民族实际情况，把少数民族的革命

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以免打击少

数民族革命积极分子。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民俗与习惯，红军严明的纪律，买东西

必须使用银元或铜板，不能用苏维埃纸币；买粮食只许买杂粮

不给买大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群众打扫、捆柴、挑水

等。

（四）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1934年，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后，根据桂北少数民族的实际

情况，党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瑶、苗民族的实际情况，

以及其内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对少数民族的实际

领导层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团结一致的策略。

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出对待少数民

族领导层，尤其是对那些内部还是权威人物，要与他们打好关

系，才能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这些地区以及得到他们的帮助。而

且，还应该看到他们也有同情革命性的倾向，因为他们也在领

导广大的瑶民群众和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在做斗争，这种抗争是

民族的觉醒。由于少数民族领导层所具有本民族的权威性和对

中国革命的同情性，中国共产党政策是联合和团结。争取形成

利益。

可见，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发生了重大转变，由长征前

视一切少数民族上层为反动势力到争取和联合少数民族上层，

这是统一战线组成变化，由长征前只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下层

建立统一战线，到认识到少数民族上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

位，联合他们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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